
 

 

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闽生工院〔2020〕149号 

 

 

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印发 
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《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（修

订）》已经校院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

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    

2020年 10月 13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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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我校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管理，保证学校教学

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，根据国务院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 2018年修订）和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44

号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易制毒化学品分为三类。第一类是可以用

于制毒的主要原料；第二类、第三类是可以用于制毒的化学试剂。

易制毒化学品的具体分类和品种见附件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从事实验实训教学、科研工作的单

位及其工作人员。 

第二章  组织领导及部门职责 

第四条  学校实验实训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易制毒化

学品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各部门职责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实训实验中心与安全与后勤管理处安全保卫科（下文简

称安全保卫科）负责易制毒化学品的安全监督检查及易制毒化学品

管理责任落实工作。 

（二）各系、中心负责上报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使用的学期计

划及相关购买说明材料（易制毒化学品合法使用说明、易制毒化学

品使用流程），并负责本单位的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和日常

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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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训实验中心负责汇总各单位每学期的易制毒化学品使

用计划，并将汇总后的学期使用计划及相关购买说明材料提交安全

与后勤管理处存档备查。 

（四）安全与后勤管理处负责办理易制毒化学品的申报、许可

等手续。 

（五）各实验室在本单位的领导下，负责本实验室易制毒化学

品安全管理的具体工作。  

第三章  安全管理 

第五条  使用易制毒化学品的单位，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，

做到责任到人。 

相关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，依照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45号）和本办法，制定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制

度。 

第六条  相关单位要对易制毒化学品实行统一管理，加强安全

教育，落实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。相关人员要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和

要求进行实验，保证易制毒化学品的使用安全。 

第四章 购买管理 

第七条  相关单位根据本单位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，每学期初

向实训实验中心提交易制毒化学品购买计划，实训实验中心负责将

全校购买计划汇总后提交给安全与后勤管理处。安全保卫科审核后

加盖学校公章，到公安部门办理审批备案等手续。 

第八条  办理易制毒化学品的申报、许可等手续，须由安全保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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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做好相关检查处理记录;实训实验中心每学期期初、期末对各教学

单位的易制毒化学品使用、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考核。 

第六章 责任追究 

第十四条  未经学校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购进、使

用、转让、销售、储存、运输易制毒化学品。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

定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，学校将给予相应处

理。触犯刑律的，交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实训实验中心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易制毒化学品安全检查记录表 

2.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2020年 10月 14日印发 
 


